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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4年 1月 2日 )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1. 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改革 2002年 2月 4日 政府當局答允就會否在 生署設立申訴

處接受醫療投訴、進行初步調查、轉介投

訴個案及進行調解作出回應；以及在適當

時研究逐步讓該部門邁向獨立。

已於 2002年 4月 26日、 5月 30日、 6
月 26日、 9月 19日、 10月 29日、 11
月 27日、 12月 23日、 2003年 1月 30
日、 2月 28日、 4月 3日及 30日、 5
月 29日、 6月 25日、 10月 2日、 11
月 3日及 12月 24日致函提醒政府當
局作出回應。就此，政府當局一再

表示，現正制訂申訴處的運作架

構，並會在適當時向委員匯報。

2. 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的

康復服務

2002年 3月 11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文件，載述為精神病康

復者提供的康復服務。

已於 2002年 5月 30日、 6月 26日、 9
月 19日、10月 29日、11月 27日、12
月 23日、 2003年 1月 30日、 2月 28
日、 4月 3日及 30日、 5月 29日、 6
月 25日、 10月 2日 10月 2日、 11月 3
日及 12月 24日致函提醒政府當局
作出回應。政府當局表示會在適當

時提供文件。

3. 公私營界別協調工作小

組     進度報告
2002年 12月 9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說明過去一年，

使用醫管局私家服務的統計數字，包括曾

使用私家服務的病人數目及他們所使用

的服務種類。

政府當局表示，現正就要求索取的

資料與醫管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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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4. 明愛醫院第二期重建計

劃

2003年 6月 9日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說明公立醫院既

定的規劃標準，以及一些已發展國家的公

立醫院所採納的規劃標準。

政府當局正就要求索取的資料與

醫管局聯絡。

5. 藥劑製品的招標制度 2003年 7月 9日 政府當局於 2003年 4月 11日致函事務委員
會，答允修改藥品招標文件第 4.1.2條，
以期使招標條件中有關承認國家政府簽

發證明文件的部分更為清晰。

已 修 改 藥 品 招 標 文 件 第 4.1.2
條。政府當局不久會以信件方

式，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此事。

6. 粵港澳三地在監察傳染

病方面的合作

2003年 11月 10日 政府當局答允考慮提供以下資料   

(a) 合作監察傳染病三方協議下有關突
然爆發多宗不明原因或影響公眾健

康的傳染病的清晰定義；及

(b) 合作監察傳染病的三方協議文本。

在合作監察傳染病三方協議下，

並無就 “突然爆發多宗不明原因
或影響公眾健康的傳染病 ”訂定
正式的定義。有關各方本著的理

解是指受感染的個案一般增至超

過正常的水平。

不能向委員發放合作監察傳染病

的三方協議文本，因為該文本屬

於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內部通信。委員可參閱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所載

有關三方會議第一次及第二次的

會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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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第㆒次專家組會議成果

廣東省、香港和澳門�生部門代表在㆓○○㆔年五月日㆓十九日及㆔十

日，在香港舉行了「粵港澳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專家組」首次會議。㆔

㆞同意加强以㆘合作：

㆒. 擴大疫情通報機制及相關單位對口交流

  
㆔方同意擴大現時粵港澳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通報機制至包括粵港澳

㆔㆞。現時粵港點對點的對口交流機構亦予以擴大，達至包括粵港澳㆔㆞

�生行政機關，疾病監控及醫療等單位。

㆓. 加強傳染病信息網絡交流

有效的個案及病源追蹤對監控疫情至為重要。因此，㆔方同意，加強㆔㆞

傳染病信息網絡交流，並安排專家互訪。

㆔. 傳染病收治機構的建設

㆔方同意，要繼續積極探討和研究有關傳染病的特性，作為建設收治傳染

病醫療設施的基礎依據和指標。㆔方決定，在㆘次會議進㆒步探討有關問

題。

㆕.　加強感染控制和臨床治療數據分析的交流

在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感染控制和臨床診治等方面，㆔方均認為應進㆒步加

強交流和合作，尤其在醫院內的感染控制、疫情及臨床治療數據分析等方

面的交流，使㆔㆞可以更充份掌握關於防治疫症的各項資料。㆔方同意，

在㆘次會議提供各自在有關方面的數據分析資料，以便進行討論和交流。

五.　擴大其他傳染病訊息的交流及通報

為保障㆔㆞㆟民健康，減低傳染病擴散風險，㆔㆞同意擴大其他傳染病訊

息的交流和定期通報，包括愛滋病、登革熱、流感、結核病、霍亂及瘧疾。

通報內容包括累計報告病例數，死亡數、治愈出院數等。特殊情況隨時通

報。㆔方決定，在㆘次會議重點探討登革熱等季節性傳染病的防預和監控



措施。

六.　加強科研合作與專家及技術㆟員互訪

㆔方同意，進㆒步加強科研合作，並設立專家及技術㆟員互訪計劃，包括

流行病學、病理學及臨床治療等各方面的專家及技術㆟員。在防治傳染

病，㆔方同意在現有基礎㆖，進㆒步加強㆔㆞在這方面的㆗西醫結合交流

和合作。

　　

第㆓次專家組會議成果

㆓○○㆔年八月㆕日及五日，在澳門舉行了「粵港澳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

炎專家組」第㆓次會議。㆔方就加強粵港澳傳染病防治交流合作機制方案

達成了共識，協議內容其㆗包括：

㆒. 就現時已同意通報的主要傳染病擴展到其他法定報告的傳染病，㆔㆞

將會每月直接交流有關數據及資料；

㆓. 因應情況，將通報範圍擴展至其他㆔㆞關注的傳染病。㆔㆞衛生部門

在疫情報告有關當局時，同時抄送其他兩㆞衛生部門參考。在國家衛生部

協調㆘，粵港澳傳染病防治交流合作機制將因應需要，不斷完善。


